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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優先及專用辦法-交通尖峰小時單向大眾運輸車流量達 60 車次以上之規定。據觀察，現況符

合高乘載專用車道使用條件之小型車旅次，平常日約有 60%願意使用 HOV 專用車道，而例假

日則有 75%以上願意使用高乘載專用車道，大客車方面則各路段變動範圍頗大，主要依路況

與車輛性能決定是否使用高乘載專用車道，約在 40%-50%左右。在大部分時段，行駛該車道

之速率亦在可接受範圍。另依實施效益評估結果顯示，至目標年（民國 120 年），五楊高架

之旅行時間、燃料消耗及空氣污染等各項指標皆為正面績效。 

五、針對五楊高架高乘載專用道運作效能，本部後續仍請高速公路局本於權責持續觀察，並依交通

運轉情況適時進行調整。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鑒於我國學術機構常態性且最重要之

經費來自於科技部補助計畫，為妥善分配及運用有限的預算資

源，應要求責成所屬機關針對我國學術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狀

況做全面改善，以避免補助資源過度集中於特定學校機關，並

應建立嚴謹之財務處分及後續調查研究補強機制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25） 

許淑華委員「鑒於我國學術機構常態性且最重要之經費來自於科技部補助計畫，為妥善分配

及運用有限的預算資源，因此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機關針對我國學術研究經費分配與執行狀況做全

面改善，以避免補助資源過度集中於特定學校機關，並應建立嚴謹之財務處分及後續調查研究補強

機制。」所提質詢，經交據科技部查復如下： 

一、補助資源集中於特定學校機關之現象 

(一)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透過嚴謹審查，擇優補助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係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並依科技部所規定程序

審查及重點擇優補助，審查重點包含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行計畫能力、計畫主題之

重要性與創新性、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預期完成之項目與成果及經費與人力之合

理性等要項，整合型計畫另審查整合之必要性（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各子計

畫間之相關性及整合程度）、人力配合度（總計畫主持人之協調領導能力、各子計畫主

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合作諧和性）、資源之整合（各子計畫所需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情況

及研究經驗與成果交流構想等）、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之配合度及整合後之預期綜合效

益等，綜合考量後給予合宜的補助。 

(二)良性競爭，有助於推升國家整體學術研究質量 

科技部支持學術研究發展，不會因申請機構性質差異而有所不同，且透過學研機構計畫

共同評比的良性競爭，有助於推升國家整體學術研究質量。 

二、部分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身兼多項研究計畫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與委託研究計畫性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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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 2 點規定，本要點所稱委託研究計畫

，指各機關依業務需要，動用公務預算或其主管運用屬政府所有之基金作為研究經費，

委託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團體或個人執行具研究性質之計畫；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則是基於支援學術研究之機關任務，編列預算、訂定相關補助規定，鼓勵受補助機

構進行（辦理）補助事項，以支持全國學術研究機構之基礎學術研究及培養國內科技學

術研究人才，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所規範委託研究計畫性質

不同，亦非屬該管理要點之適用範圍，爰無逾越該管理要點第七點件數限制之情事。 

(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件數已由上限 5 件降為 4 件 

為使資源合理分配，並顧及單一計畫主持人從事研究工作之負荷，控管核給補助計畫件

數，科技部已訂定補助單一計畫主持人計畫件數核給基準，明文要求計畫主持人同一執

行期間合計總件數不得超過 4 件。 

三、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追回經費及後續補強機制有待檢討 

(一)依個案審認追回補助經費種類 

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係科技部學術倫理審議會委員遵守相關程序所作成，認定違反行為

證據確切時，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書面告誡、停權及追回補助經費之處分建議。

如作成追回經費之處分，審議委員將會審酌案件違反情形與整體研究計畫執行之相關性

，決定追繳補助經費之種類，此乃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議後所為之評量，其專業判斷意

見，科技部均予以尊重。 

(二)未配合規定者降低管理費補助比率，另積極協助機構健全學術倫理制度 

學研機構未能配合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之相關規定者，科技部得視情節

輕重追繳補助經費、於該機構下期計畫撥款項內扣除或酌予降低管理費補助比率。此外

，科技部刻正積極協助學研機構健全其學術倫理制度，俾利科技部得以有限之學術資源

發揮最大功效，正面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四、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應訂定判斷原則，並公開處分考量因素及結果 

(一)審慎衡酌案情並依個案作成決議 

對於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審議，科技部均秉持嚴謹、專業、公正態度審慎處理，任何判

定對於學者之學術聲譽影響至鉅，故是類案件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時，各領域之審查

委員依其個人學識素養與專業經驗，將會衡量違反情節、考量各種因素及參酌科技部歷

年來相關案例與處理結果等作成處分決議。故違反事實之認定，實屬學術倫理審議委員

之專業學術判斷，並依法定程序所作決議。 

(二)認定標準為嚴重影響科技部審查判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 

因應各領域案件，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本係多元組成，違反學術倫理之判定雖依領域特性

而有其差異，惟事涉國家補助及獎勵科學研究資源分配公平性之目的，科技部係以嚴重

影響審查判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作為違反學術倫理之認定標準。 

(三)已擬定學術倫理案件之公開原則 

依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14 點規定，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如涉公共利益，

科技部得適切對外說明。在兼顧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下，科技部業擬定學術倫理案件涉及

公共利益之公開原則，對於情節重大涉有公共利益或足以影響我國國際聲譽之案件，科

技部將會適切對外說明，公開內容包含違反事由、違反類型及科技部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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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屢有發生虛報、浮報情事 

過去發生不當支用研究經費情事，科技部業蒐集各機構及研究人員實務上之問題及建議，並

參酌美國、加拿大、德國與日本等國經費核銷制度，以及專家學者提供之學術補助制度興革

建議，檢討改進情形說明如下： 

(一)對於計畫各項支出用途均嚴加審查 

1.對於研究計畫之經費報銷內容有疑義者，科技部均要求執行機構提供該筆經費用途與

計畫執行之關聯性理由，並請計畫主持人說明，另針對該項說明進行進一步審查，如

與計畫無關聯者，均不予報銷。 

2.至於計畫執行過程中，倘經費核銷遇有法令解釋之疑義，則請執行機構依分層負責機

制由授權人員依權責處理；若執行機構授權人員無法處理時，應簽報首長核處；再無

法核處時，可函請科技部函釋。 

(二)提高原始憑證就地查核抽查比率 

已修正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抽查比率由以補助經費 5%為下限，提高至

6%；如有涉浮報、虛報情形並經審議處分機構，提高次年度之抽查比率，以補助經費 7%
為下限。 

(三)經費浮報虛報行為課責 

制度上已積極促成經費流用比率、報支核定流程、報支品項認定、彈性支用額度放寬等

幾項改進措施，對於不法及浮濫案件，倘經認定證據確切時，按情節輕重給予計畫主持

人書面告誡、停權，向執行機構追回研究經費、降低管理費補助比率等處分或移送檢調

單位偵辦。 

(四)責成執行機構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落實執行 

1.執行機構應建立內部分層負責機制及簡便合理之作業程序，並依機構內授權分工建立

經費執行爭議處理機制，俾於計畫請購（動支）或核銷階段，計畫執行單位與相關會

辦單位意見分歧時，能有機制進行協調，使計畫的執行得以權責相符，並可提升經費

執行效率。 

2.科技部於進行經費查核時，均要求執行機構應出示依機構內部作業程序所建立之有關

行政作業規範、經費支用與計畫相關之合理性認定等分層負責機制、個案處理流程等

文件。倘經認屬認定浮濫者，將由核給執行機構之管理費中扣回，未建立機制、機制

不全或對於支出與計畫相關性之認定情節嚴重者，科技部將降低日後補助計畫之管理

費比率。 

六、科技部應檢討研究成果報告公開方式之時效性 

(一)為保障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技術移轉（授權）等，爰給予緩衝期間 

為兼顧學術自由並落實政府資訊公開，綜整考量專利保護、技術移轉、資料累積以發表

具影響性的成果、延伸研究等實際需要，計畫主持人如為申請專利、技術移轉（授權）

、或將報告寫成論文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或雜誌、或需進一步研究論證等情況，尚不宜

立即公開研究成果者，科技部已給予公開成果報告之緩衝期限，俾利於研究成果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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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從而促進知識的正向擴散與交流。 

(二)成果報告仍以立即公開為原則，延後公開以 2 年為限 

1.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 3 個月內至科技部網站線上繳交研

究成果報告電子檔，研究成果報告，除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外，應供立即公開查詢。 

2.涉及專利、其他智慧財產權、論文尚未發表者，得延後公開，最長以計畫執行期滿日

起算 2 年為限，惟情形特殊報經科技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我國電力裝置容量、火力發電環保規

範、水力發電效率及智慧電表裝置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33） 

許委員就我國電力裝置容量、火力發電環保規範、水力發電效率及智慧電表裝置等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增加電力裝置容量措施： 

(一)台電公司 100 年度電力系統裝置容量為 4,139.6 萬瓩，104 年度電力系統裝置容量為 4,10 

3.6 萬瓩，減少約 36 萬瓩，主因是台電公司進行舊燃煤機組之更新擴（改）建工程，其

中大林電廠 1、2 號機於 101 年 9 月除役，及林口電廠 1、2 號機於 103 年 9 月除役，

共減少 120 萬瓩之裝置容量。為確保電力穩定供應，政府部門及台電公司將透過供給

面及需求面推動相關措施。 

(二)供給面：台電公司刻正進行林口、大林、通霄等電廠機組汰舊換新工程，藉由引進高效

率機組，在增加電力供給同時，減少每單位發電量之污染排放。其中林口新 1 號機（80

萬瓩）已於 105 年夏月期間試運轉提供電力，預計 10 月可正式商轉。另外 106 年預計有

林口新 2 號機（80 萬瓩）、通霄新 1 號機（89.3 萬瓩）加入系統，107 年則預計有大林

新 1、新 2 號機（各 80 萬瓩）加入系統，本部將持續督促台電公司執行後續各項電廠機

組汰舊換新計畫，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三)需求面：台電公司已完成修訂需量競價措施，並透過建置需量競價用戶平臺、公開揭露

競價相關訊息、提供用戶線上報價管道，便利用戶參與，另公布新時間電價措施，以增

加抑低尖峰之效果。 

二、火力發電機組因應環保規範趨嚴之因應措施： 

(一)台電公司電源開發方案係長期性規劃作業，各項環保排放標準於新建火力機組規劃時均

列入考慮，惟新建機組使用年限約 30~40 年，建置時無法預見未來之環境變化而預先規

劃。 

(二)提升機組發電效率，在相同發電量下，可減少燃料使用量，有效減少空污排放量。 

(三)現有火力機組為符合日益趨嚴之環保排放標準，台電公司除積極進行設備改善外，在調


